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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研究 

 

 

2.1.      家庭制度 

 从历史上看，家庭按性质可以分为群体家庭和个体家庭两种，本节谈

的家庭是关于原始社会末期以个体结婚为纽带的个体家庭。实际上，中国古

代个体家庭是跟着父权制的确立而产生，并为父权制服务的。家长在家庭中

的地位，威严不可侵犯。历代政权都是把家庭作为组织国家生活的直接对

象，而不是把每个人看作是这种对象，因此国家法律承认家长的权威。同时

又要求家长对国家负责。家属触犯了某些刑律，本人可免予追究，家长倒要

受到惩罚。对于全家共同犯罪的，历代都拿家长是问。家长是独一无二，因

为他掌握着全家的命运，一般得此身份者必须是一家中最尊长的人。只有在

户内并无男性时，才可有女性尊长担任家长 （张，2005，第 261 页）。 

根据张 （2005）中国古代的家长权主要有：1. 管理全家的生产和消

费。2. 代表全家与官府和社会发生关系。3. 任意惩戒家属。4. 包办子、侄辈

的婚礼。家庭共同财产，由家长统理。但还是要补充，就是在旁系尊亲担任

家长的情况下，处理共同财产时倘有不公，侵犯了卑幼的利益，则法律是例

外地要加以干预的。在财产继承方面，家长如是直系尊亲，临终前可以用遗

言的方式决定处分家庭的全部共同财产，给谁多少都根据他的意愿，子孙不

得争夺，法律也不加干涉（第 262 页）。 

在一个中国家庭中，“序长幼”也就是“明贵贱”。还包括“贵男贱

女”、“贵长贱次”、“贵嫡贱庶”等。具体的说是同为子女，男孩较女孩

为贵；同为嫡出，哥哥较弟弟为贵；同为哥哥，则长子较次子为贵（赵，

2008，第 188 页）。 

 

2.2．   长子的地位 

根据杨 （2005） 宗法是宗族内等级尊卑法。按宗法制度，在卿大

夫、土地贵族大家族中，要根据血缘身份划分出大宗和小宗，以区别尊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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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属。每世的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父位为下一代天子，这叫做“大

宗”。嫡长子可以主祭始祖，是土地和权力的法定继承者，又称宗子。嫡长

子的同母弟和庶兄弟封为诸侯，叫做小宗。在小宗内。也实行嫡长子继承

制，但小宗子的嫡长子，只能继承他父亲的名份和财产，而不能继承他祖父

（别子 ）的名份和财产。这就是所谓的“继祢者小宗”。小宗子的嫡长子

继承其父的名份和财产，被其同父兄弟所尊，奉为新一代的“小宗子”。每

世的诸侯也是有其嫡长子继承父位。为下代诸侯，奉始祖为大宗，他的诸弟

封为卿大夫，为小宗。每世的卿大夫也是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大夫，奉

始祖为大宗（第 39 页）。    

按 Baker （1979）这个问题首先是谈到长子在家庭中的责任，除了成

为家中的支撑也要负起对祖先的祭祀。反观女性在家中是没有地位的，她们

主要的任务是出嫁，然后跟随夫家，就算她们的生日已不是一件重要的事。

相反的，男性在家中拥有特殊的地位，他们的生日会被隆重举办，他们的孩

子的生日也同样被重视。当一个家庭很希望拥有一个男孩，而妻子生出的却

是女儿时，他们将会去收养一个男孩。一个理想的家庭应该要拥有多个男

孩。他们将会加倍关照和保护男孩，使之远离各种灾难。全家庭都希望拥有

成百成千的子孙，因为男性后代是对他们最重要的象征（1979）。 

当男孩长大成人而父亲过世后，他将在家中代替父亲扮演家长

（Baker，1979，第 28-37 页）。一个孝顺的孩子，按照古文学文字的组

成，指出下面有个“子”字，好像旁边的这个图画 ，而这个字支撑他的

老人家（耂=父母）在“子”的上面，好像旁边的这个图画   （Tan，

1987，第 88-89 页）。 

 

古汉字“耂”意味着对父母的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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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除财产继承外，还有身份地位的继承： 

1、 宗祧继承。中国古代家的永存与祭祀的永存是一致的，宗祧继承关系到

香火的接替。所谓香火是对祖先的祭祀。古代中，嫡长子是合法祭祀继

承人。唐代对祭祀继承人的选定顺位作了详细的规定：先嫡长子，次嫡

长孙，再次嫡长子同母、庶子、嫡长孙同母庶孙……违反顺序者，要受

法律的惩罚。 

2、 封爵继承。中国古代爵位可以世袭，由子孙延续继承。南北朝时期，连

旁系亲属也有爵位继承权了。唐代贵族身份的继承权只属嫡长子、孙。 

3、 食封继承。食封就是在封地内收取租税，同时领取其他封赏物。其不同

于财产继承有两点。一点是在均分前提下，嫡长子可以继承双份；另一

点是承认女子有限额继承权。另外，皇家公主的食封是不能作为继承标

的的，这是借以显示皇族的尊严，不许臣下与之共同享受 （张，2005，

第 265 页）。 

根据乌（1992）， 家产是家族所拥有的财物或产业。在私有制下，

家产是家族制依附的经济基础，是家族体系赖以发展的命脉，对内维系着家

族成员间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诸种关系，决定着大家族体系的组合与分

化，对外决定着家族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地位。但是，在中国传统的父系大家

庭中，家产的分配，长子在家中总是分得最多，而小弟分得特别少。很少发

生争夺遗产的事件，是因为家族中的家长最有权力分配遗产。因之，往往把

长子放在家族继承家产的首位，附与他以支配家产的绝对优先权。只有在极

特殊情况下，家长可以选择其他家产继承者（第 148-149 页）。 

除了得到很多权利，当长子也有三个责任必须做到： 

1、 父亲成为祭祀的建议者，这个责任传给长子。不准女孩子参加祭祀活

动，因为结婚后跟着丈夫。 

2、 父亲过世时，长子接替他护理先辈的骨灰。这个责任必须长子来代替。 

3、 长子结婚以后跟父母住在一起，目的是供养父母，而其他的孩子不受跟

父母住在一起的约束。他们可以随便选择要住在太太的父母家或住在自

己的新房子 （Vasanty，1999，第 363-3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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